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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背景下池州市低龄老人就业开发问题研究
吴贇

铜陵学院

[摘　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增长，低龄老人再就业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分析池州市老龄人口的现状以及

分析影响开发的因素提出政府首先应做好宣传导向工作，来促进社会公民的积极老龄观念，其次需构建就业体系为低龄老年人提

供就业渠道，使低龄老人更加方便寻找工作，最后政府需建立相关法律规范使低龄老人再就业得到保障，同时完善退休制度，完

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建设促进低龄老人再就业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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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日益增长，低龄老人越来越受关注，他们将

成为社会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低龄老人是指年龄在

60-69之间且身体较好、头脑清晰、具有再就业能力的老年

人。如果社会始终坚持传统观念，依然把低龄老人看作弱势

群体、帮扶对象的话，这不仅对政府、社会和家庭造成一定

的经济负担，还使人类损失宝贵的人力资源。因此，开发低

龄老人再就业非常有必要，从社会角度有利于促进经济发

展，降低政府财政压力以及缓解劳动力市场紧张需求问题；

从个人角度可以增加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度,帮助其实现自身

发展以及提升老年人生活水平，促进家庭和谐。

一、池州市低龄老人再就业现状

根据池州市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市常住人口为1342764

人，60岁及以上人口为295781人，占22.03%，其中60-69岁人

口为224777人，占16.74%。这些低龄老人中不少人处于再就业

状态。经笔者调查，池州市低龄老人再就业呈现以下特点：

（一）再就业比例低

池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60岁以上老人无

工作且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占比达到54.01%，依靠退休

金或养老金维持其基本生活保障的无业老人占14.19%，纯依

靠再就业劳动收入的低龄老人占比达到21.59%。60岁以上老

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超过一半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子女

赡养老人压力大；也有不少的老年人依靠政府养老，给政府

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二）再就业收入水平整体偏低

池州市低龄老人再就业制度的缺失以及再就业管理机构

职责义务不明确，导致低龄老人就业薪资标准偏低，各区域

的低龄老人就业承受能力弱，导致低龄老人收入来源渠道单

一且收入缺口大。经有关调查显示，现阶段低龄老人再就业

的月平均薪酬不足1500元，难以满足生活支出的需要。并且

社会中低龄老人人群队伍不断扩大、工作需求不变，使得低

龄老人再就业收入无法上升。

（三）再就业岗位层次偏低

从全市再就业低龄老人人群中调查其再就业行业方向显

示：再就业从事于体力劳动（环卫工作、保洁工作、回收服

务、安保工作等）的低龄老人所占比重78.26%，这方面工作

的特点在于“门槛低”低龄老人才有再就业工作机会，“工

资低”企业才雇佣低龄老人；再就业从事于脑力劳动的一些

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教育人员比重仅21.74%，这方面工作

特点与体力劳动工作特点相反及比重较低。由此低龄老人的

就业方向、渠道匮乏。

二、影响低龄老人再就业的因素

（一）社会对低龄老人再就业认识不全面

在传统观念的作用下，社会上大部分人对低龄老人再就

业认识不够全面。有人认为现今大学生就业本身就困难、就

业率低，一些在职人员职业发展过慢，而低龄老人再就业便

会占据社会资源，不利于年轻人的就业发展；有的人认为低

龄老人身体、心理、智利方面都跟不上激烈的社会竞争；还

有的人认为再就业低龄老人工作不了多少年开发其所需的成

本与收益并不成正比无需开发。这些观念对低龄老人再就业

有很大影响。

（二）就业渠道缺乏

现今退休低龄老人身体健康且有再就业意愿的，其再就

业的渠道大部分来源于朋友介绍或者原来单位的返聘，社会

上对低龄老人招聘的岗位少、渠道少、薪资低，部分肯录用

低龄老人的工作都具有临时性、短期性、不稳定性。总而言

之目前开发利用老年人才再就业没有社会工作机构的合理作

用和有效的中介制度可以实施,也是不少老人家退休后的再就

业意向却不能实现的最大问题所在。

（三）制度政策的不健全

国家从法律上没有制定低龄老人再就业法律法规，从结

构上没有建立低龄老人再就业保障制度，池州市当地政府及

有关部门在高度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现状中对开发利用低龄老

人再就业资源不够重视，没有将此作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一

个重要措施积极进行研究与实施。因此低龄老人再就业相关

法律和制度的空白，增加了低龄老人在选择重新进入工作岗

位的顾虑以及企业招聘低龄老人的风险，用人单位也就尽量

避免选择老年劳动力。

（四）社会对低龄老人需求量过低

社会公认老年人的行动、思维等方面迟缓没有发展空间

且老年人健康安全方面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企业不愿承担

此类风险。因此即使求职的低龄老人身体机能和精神方面处

于健康状态，企业也不愿对其进行招聘故直接在招聘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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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要求，社会对低龄老人开放的工作岗位缺乏，造成低龄

老人求职困难，令有健康条件且想要再就业的低龄老人无就

业机会。

三、促进池州市低龄老人再就业的对策 

面对丰富的老年人力资源。池州市应根据积极老龄化理

论三支柱的参与、健康、保障三个途径来帮助低龄老人实现

再就业问题。

（一）做好宣传导向工作

政府部门应当充分发挥作用引领市民价值观,呼吁低龄老

人主动参与社区活动、社会工作并通过自我服务充分发挥自

己的作用。首先,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增强对支持低龄老人再就

业的关注力度。使实施低龄老人再就业的工作属于政府职能

活动,所以政府及相关单位要将对低龄老人再就业政策视为推

动社会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并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之中,在政府相关单位的工作范畴内,努力做到有组织、

有管理、有计划的利用老年人才资金。其次加大舆论导向和

宣传力度,提高人民群众对老年人才与经济社会发展有关的认

同感。还可以利用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向广大社会群众

宣传开发利用老年人才资源的重要意义。在社区老人流动比

较频繁的场合,通过一种简明的、老人比较容易接受的形式,

向他们宣扬退休老人人才再就业、再创业中的重大作用,并推

广老年人人才再就业为经济社会建设做出贡献的经典案例,以

提高长老人才再就业、再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构建再就业服务体系

政府构建低龄老人应聘正规化渠道，形成低龄老人就业

招聘体系。可以建立老年就业中心，采集并存储低龄老人员

的数据。雇佣单位可在该就业中心公布招工信息,而低龄老人

也即可在该就业中心查询信息就业,双方自动对接达成长期雇

佣关系。此外雇佣单位还可以设置辅导中心,全方位帮助低龄

老人求业就业中所面临的问题。同时,政府还可以建立低龄老

人人才信息管理系统。政府通过建设低龄老人人力资源信息

管理平台,实现了有序地挖掘、研究和运用技术型低龄老人人

才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让这些技能型老人群体可以更加顺

利持续地为社会奉献自身的聪明才智。最后政府通过社区服

务,广泛走访传播了已上岗人才的成功经验分享,并鼓励了更

多老人参与。同时政府还积极发展了有利于低龄老年人经营

的新产业,以帮助低龄老人增加就业率。政府积极开发适宜于

低龄老人经营的行业,不但能够提高国民收入、增加社会需

求,促进国民经济增长,而且还能够扩大老年劳动力的就业,从

而提高了老人就业能力,将赡养负担的问题转变成了国民经济

增长的主要动能。

（三）健全再就业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有《劳动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老年权益保障法》，但《劳动合同法》是广泛对劳动者

的合法权利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也只是简单规定老人参加经济发展的权利，对休假、福利等

权利并没有具体要求规定。政府可建立专门的低龄老人就业

法案，对老年就业者予以明确的合法权益。明确劳动合同的

签立、解除、薪酬及争议处理，对低龄老人工作的最低工资

标准、加班补偿、节假日福利以及保险等权益做出明文规

定。建立完善的法律规定，给予低龄老人完整系统的就业保

障和权益保护。虽然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主动聘用低龄老

人的相对较少，但是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对于用人单位聘

用低龄老人的数量占比程度给予不同程度的降低企业税率、

增加企业免税额、对企业雇佣适合的低龄老人给予补助、向

企业发放雇佣补贴金等等，以鼓励企业增加对低龄老人人力

资源的利用。政府对低龄老人再就业的援助不仅仅是援助聘

用低龄老人的企业，同时也有援助老人自身的。对低龄老人

再就业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在就业保障，有在就业补助金，如

果参与培训还可以获得培训补助金。

（四）完善退休制度 

首先做好渐进式延迟退休工作，尤其是针对女性的退休

年龄推后要尽快落实到女性职工退休年龄调至55岁、女性公

务员退休年龄调至60岁，渐进式退休制度建议推行以每年2-3

个月，最长不超过6个月。间隔若过长不仅对即将退休人员的

生理心理造成影响，而且对市场就业会产生较大冲击；其次

推进弹性退休制度，根据劳动者的需要自行选择推迟多久退

休的制度。即建立灵活的退休规定：1.达到法律规定退休年

龄。2.工作的年限达到一定年数。3.工作体力透支达到一定

负荷。凡满足其一即可自行申请退休，这样能够满足不同群

体的需求同时对于想要继续工作的人能够减少其再次寻找合

适工作岗位的就业成本，最大限度的利用人力资源。

（五）完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建设

低龄老人的健康是其再就业的基础，若增加商业保险的

参与来提高低龄老人的健康保障，则会相应提高低龄老人再

就业率。首先建立低龄老人健康档案并根据健康程度进行分

类，明确适合再就业的人群；其次用人单位提供的定期检查

保障项目，能够因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则进而保障低龄

老人的长寿和余寿的生活品质。但不能因为一些较轻且不传

染的慢性病对其进行辞退，而是要注重对低龄老人健康的关

注，定期检查使其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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